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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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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刊發。

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，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上海
證券交易所網站(www.sse.com.cn)刊發了《2016年度募集資金存放與實際使用情況
的專項報告》。茲載列如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長、總裁

薛峰

中國上海
2017年3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高雲龍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葛海蛟先生
（非執行董事）、薛峰先生（董事長、執行董事、總裁）、殷連臣先生（非執行董
事）、陳明堅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楊國平先生（非執行董事）、朱寧先生（獨立
非執行董事）、徐經長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熊焰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、
李哲平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及區勝勤先生（獨立非執行董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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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股代码：601788   A 股简称：光大证券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18 

H 股代码：6178     H 股简称：光大证券  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

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(2013 年修订)》等有关

规定的要求，现将 2016 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5]1833 号文《关于核准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核准，本公司于 2015

年 8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88,698,839 股，每股面

值 1 元，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6.37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

7,999,999,994.43 元，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1,461,647.91 元（承销

商发行费及保荐费人民币 25,000,000.00 元，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

6,461,647.91元）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,968,538,346.52元。

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到账，全部存入经本公司批准开立的

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验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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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出具了验资报告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

项目 金额（人民币元）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,492,493,119.25 

减：募投项目支出 (1,505,640,121.16)

加：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7,174,052.84 

加：自有资金账户承担定增相关费用 5,972,949.07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0 

 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为了规范光大证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

率，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

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

法(2013 年修订)》及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

司制定了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》，对本公

司募集资金存储、使用以及管理和监督等作了明确规定。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(以

下简称“光大银行”)上海常德支行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建设银行”）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开立了募集资金存储专户。于

2015 年 8 月 27 日，募集资金总额 7,999,999,994.43 元扣除直接支付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)的证券承销和保荐费

25,000,000.00 元后，计 7,974,999,994.43 元分别存入本公司上述指

定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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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述监管规定及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

制度》，本公司及招商证券分别与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、光大银行上海

分行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在深圳市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（以

下简称“监管协议”），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交易所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

三方监管协议（范本）》不存在重大差异，本报告期内监管协议正常履

行。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： 

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 

开户行 账户类别 账号 初始存放余额 
截止日

余额 

光大银行上海常德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36760188000051333 3,987,499,997.21 0 

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募集资金专户 31001550400050055153 3,987,499,997.22 0 

合计 
 

7,974,999,994.43(注 1) 0 

注 1：该“初始存放金额”包含待划转的定增相关费用人民币 6,461,647.91 元，其中非

公开发行登记托管费 488,698.84 元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转出，其他定增相关费用人民币

5,972,949.07 元由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承担。 

 

三、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（1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

本公司非公开发行承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、补充公

司营运资金，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，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。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承诺一致。具体情

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—“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”。 

（2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

本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。 

（3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



7 

4 

本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

况。 

（4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、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

本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或投资相

关产品的情况。 

（5）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

本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

行贷款情况。 

（6）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

本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

况。 

（7）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本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

募集资金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。 

四、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2016 年 1 月 18 日，本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已经本公司 2016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变更前后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变更前投资金额  变更后投资金额 

（一）以客户为中心拓展综合金融服务 不超过 5 亿元 不超过 5 亿元 

（二）以资本中介业务为核心，优化公司收入结构 不超过 73 亿元 不超过 70 亿元 

（三）加大信息系统的资金投入 不超过 2 亿元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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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：加大对子公司光大期货有限公司和光大富尊

投资有限公司投入 
0 不超过 5 亿元 

合计 不超过 80 亿元 不超过 80 亿元 

 

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情况 

本报告期内，本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-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

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以及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

用制度》等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，并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披露

相关信息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。 

六、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

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。 

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募集资金 2016 年度存放与使用

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》，认为公司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

证监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

使用的监管要求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办法(2013 年修订)》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编制，并在

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

况。 

七、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

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。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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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规定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

用的监管要求》等文件的规定，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，

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存在重大违规

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3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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